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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例事實： 

  陳先生某日上午在ＯＯ購物 APP購買特價新台幣（下同）

1999元的快煮壺一台，當天晚上快速到貨。陳先生仔細拆封商

品外箱，小心翼翼將快煮壺拿出產品紙箱，一一確認型號、顏色

正確無誤，大略翻過產品保證書，確認使用步驟後，開始注水使

用快煮壺。 

  陳先生使用後，覺得快煮壺加熱迅速，但是不如以往慣用的

熱水瓶，方便隨時飲用熱水。於是，將快煮壺剩餘熱水倒掉，放

置廚房等待內部水氣散發後，再依照原來產品包裝方式放回紙箱

內，確認包裝妥當後，在購物 APP申請退貨。 

    翌日，陳先生收到購物 APP的站內訊息通知，快煮壺屬電子

家電產品，因為已經被使用，如果退貨的話，應先支付產品售價

的 30%作為整新費，才能進行退貨並提供宅配取退貨的聯繫方

式。陳先生深感網購交易的 7日猶豫期退貨權利被業者附加限

制，於是提起消費爭議申訴。 

  

二、申訴處理經過： 

     消保官請來雙方當面協調，申訴人表示，網頁標示「7日

內無條件退貨」，但實際申請退貨時，業者卻刻意刁難，一律以

收取產品售價 30%整新費作為申請退貨的條件；再者，一律收取

30%整新費的依據、標準何在？申訴人主張無條件退貨，業者不

得收取整新費。業者表示，本案雖屬於網購交易，但 7日猶豫期

並非提供消費者試用產品的機會。本件商品並無瑕疵，而消費者

一旦使用產品後，某程度有產品機能耗損，也非屬全新狀態，產

品回收後，須由專人重新檢測、包裝後，視市場銷售狀況未來可

能再以福利品出售，業者在銷售頁面的退換貨資訊，已揭露相關

訊息，所以收取產品價值損失費用（回復原狀、整新費），且該

整新費一律為產品售價之 30%。因此礙難同意不予收取整新費，

但收取額度上可以再協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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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保官曉諭雙方，依據消費者保護法（下稱消保法）第 19條

第 1項及消保法施行細則第 17條之規定，通訊交易之消費者，得於

收受商品後 7日內通知業者解除契約，無須說明理由或負擔任何費

用或對價。消費者因檢查之必要拆封商品，解除權不消滅。至於在

商品無瑕疵之情況下，消費者已使用商品，現行法規尚無明文限制

業者於收取整新費後解除契約，司法實務見解亦係依個案認定整新

費之收取。雙方解除買賣契約後，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，應適用民

法第 259條規定。亦即產品若有毀損或滅失之情形，消費者於行使

解除權時，業者不應要求消費者償還高於商品毀損或減損而減少之

價值。因此，就收取整新費額度，應考量個案使用狀況及產品回復

原狀的可能性，不宜採固定額度比例為統一基準。 

     經消保官說明協調後，本案契約解除，雙方達成整新費為產品

售價 10%之協議，業者將產品銷售價金扣除整新費後之餘額退還申

訴人，協商成立。 

 

三、問題研析與建議： 

    本案為涉及消費者主張在通訊交易 7日猶豫期之退貨時，無須

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，其中「費用」包括民法第 378條

所揭示之各項費用及退回商品之運費等，而「對價」固指商品之價

金，然此與民法第 259條第 6款所定「償還其價額」非屬同一，自

無免除消費者於解除買賣契約時，應負之回復原狀義務，故於商品

無瑕疵之情況下，因消費者使用而有毀損或滅失之情形，於行使解

除權時，對企業經營者仍應依民法第 259條第 6款規定，就商品之

毀損或減損而減少之價值，按比例償還其價額。 

    雖零售業等網路交易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未明

定整新費之收取規定，惟現行實務上，業者處理網購產品退貨，有

收取整新費之可能性時，建議業者應事先在購物網頁上揭示整新費

收取標準、額度、依據及佐證資料，以精進網路交易環境，落實消

費者權益之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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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保官提醒消費者，網購交易七日猶豫期並非試用期，消費

者應在購買前應仔細閱讀購物網頁，務必留意退換貨相關規定，

於收貨時，保存適當事證，拆封產品時，以不破壞運送紙箱為原

則，而商品外包裝之拆封，以檢查商品之必要為限。而退貨時，

提醒 7日猶豫期是以收到商品隔日起算 7日，且無須說明理由及

負擔任何費用（如退貨運費），最後，寄回商品要包裝完整。而

在舉證責任上，建議消費者自拆封產品至完成退貨包裝，建議全

程錄影，以保障自身權益。如發現瑕疵，應向業者主張瑕疵擔保

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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